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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派與本會議事由暨討論事項有關之業務主管（辦）人

員出列席，並請持本開會通知進入本部大樓。

響應紙杯減量及限塑政策，請自備環保杯、可重複使用

裝

訂

線

               

檔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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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五、

之環保袋，並禁止攜入或使用塑膠袋。

本會議廳內請勿飲食（可飲用自帶密封容器白開水，無

蓋循環杯請勿攜入）。

因應新冠肺炎防治作業，請配合體溫量測，如有發燒症

狀，請勿出席會議。

響應無紙化政策，會議相關資料將於會前3日開放下載，

不另提供紙本，請委員上網下載參閱。（網址：

https://reurl.cc/edjdeb）

第2頁，共2頁



1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 112 度第 1 次會議意見辦理情形

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劉委員錦龍

目前的基金編列涉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

下簡稱環保署）組織改變後的發展，例如：

組改後的公務預算與基金預算間的分配問

題，特別是碳費徵收。若依法制時程，可能

在 113 年的下半年就開始徵收（碳費），若

依目前的編列，屆時可能該等收入未能同時

使用支出，是否在確定開徵後，會重新修正

基金預算？

有關碳費徵收，目前規劃以年排放量達 2.5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電力業及大型製造

業為初期徵收對象，依據碳費徵收對象的

113 年溫室氣體年排放量計算其碳費，並於

114 年繳交，因此，碳費收入及支用將納入

114 年度溫室氣體管理基金預算規劃。

林委員能暉
目前受限於基金規模，所列各項工作中是否

為整體工作藍圖架構下之負責重點？是否

另有協調其他部會項目？而在環境部氣候

變遷署籌備處下，例如調適韌性部分，列有

病媒蚊變遷與推估，則應否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或衛生福利部工作？

考量病媒蚊分布受氣候變遷影響，可能會使

病媒蚊適合棲息環境改變，故由本署負責執

行調查重要病媒蚊地理分布調查、海拔分

布、選擇人流多的重要交通樞鈕及高海拔地

區監測，強化環境部門調適策略等工作。截

至今年已監測 2 年，將建立臺灣重要病媒蚊

地理分布及海拔分布的監測系統，並進行埃

及斑蚊分布北界監測，以推估氣候變遷影響

下病媒蚊可能的遷移趨勢，擬定因應措施並

精進地方環保機關環境清理效能，預警防疫

應變。

張委員四立

簡報第 2 頁之 113 年支出概算規模為新臺幣

（下同）5.0956 億餘元，相較 112 年的支出

決算 2.5379 餘億元規模成長近 1 倍，主要支

出方向為減量及誘因制度推動之補助獎勵

經費，占比達 40.75%，建議經費運用宜強

化與實質減碳成效的連結，且本項目的分支

計畫項目，尚未見針對主要排放源減量誘因

機制的執行內容，亦建議強化說明。

1. 因應「事業應盤查登錄及查驗溫室氣體

排放量之排放源」修正公告第二批納管

事業，由 111 年度第一批 287 家事業，

至 112 年度第一批增加為 292 家，第二

批新增列管 220 家，總計增加至 512

家，納管家數增加近 1 倍；「溫室氣體

盤查登錄及查驗管理辦法」於 112 年 9

月 14 日修正發布，新增盤查報告書應

包含事項，相關溫室氣體排放源管理量

能須隨之增加，如：現場查核作業、審

查作業等，本署持續協助產業掌握排放

量，研擬排放量資訊分析及應用，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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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減量之基礎。

2. 經查 113 年概算書之獎補助經費原編列

03.捐補、補助及獎助等經費 134,500 千

元(未含撥補環教基金 10,000 千元)，經

檢討修正預算書為 124,500 千元(未含撥

補環教基金)，刪減 10,000 千元，改編

列至 04「氣候調適韌性建構」項下，佔

整體基金預算 26.9%，與本(112)年度預

算之獎補助費用佔整體預算 22.5%相

當，主要係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因應氣候

變遷減緩及調適相關工作。

張委員添晉

有關事業提出自主減量計畫者可享有優惠

費率，建議訂定嚴格自主減量之目標，以鼓

勵業者加速減碳。簡報 12-13 頁，預算計算

有出入，請說明。

1. 謝謝委員提醒，本署刻正研議自主減量

計畫相關子法，並已於 112 年 7 月 13

日及 9 月 18 日完成辦理「碳費指定目

標及自主減量計畫研商會」，賡續與各

公會溝通及說明研商，後續將參酌委員

建議並綜合考量各界意見後訂定。

2. 謝謝委員提醒，有關所提頁數金額係誤

繕。

陳委員鴻文

1. 因空氣污染防制基金（以下稱空污基金）

111、112 未能撥付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以

下稱溫管基金），導致基金餘額 112 年底

出現負數，113 年預估空污基金撥付 2 億

元能否如期兌現？

謝謝委員關心，空污基金預估 113 年度撥付

溫管基金之 2 億，原則可撥付。

2. 113 年溫管基金支出預估超過 5 億元，遠

比過去每年支出 2~3 億元超出甚多，請補

充說明主要的差異。

謝謝委員關心，113 年度主要係增加補助地

方政府辦理因應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相關

工作、辦理產品強制性碳足跡標示管理制度

等工作，以及配合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正通過

後，後續相關執行業務之擴增所致。

3. 碳費徵收預計最快 113 年下半年開始徵

收，113 年是徵收全年的碳費，還是只徵

收下半年的碳費？

目前規劃以年排放量達 2.5 萬公噸二氧化碳

當量的電力業及大型製造業為初期徵收對

象，依據碳費徵收對象的 113 年溫室氣體年

排放量計算其碳費，並於 114 年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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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4. 假設 113 年起徵碳費，以國內排放 1.5 億

噸、每噸徵收 100 元，基金預估可收入 150

億元，與目前 113 年預估規模差異甚巨，

而碳費收入規劃為專款專用，未來如何規

劃基金用途，建議審慎思考。

1. 謝謝委員建議，依據氣候變遷法第 28

條，碳費費率將由費率審議會依我國溫

室氣體減量現況、排放源類型、溫室氣

體排放種類、排放量規模、自主減量情

形及減量效果，綜合衡量國際碳定價實

施情形及我國產業競爭力等因素，將於

113 年第一季提交審議會討論後決定。

2. 碳費收入將納入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依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33 條明訂之 13 項基

金用途，本署後續將持續蒐集國際上碳

定價支用實際案例，務實規劃溫室氣體

管理基金之支用方向，並撙節使用。

賴委員偉傑

1. 請問修法後，「地方政府應成立氣候變遷

因應推動會」，此推動會是任務編組還是

法定專責機構？

鑑於氣候變遷事務性質為跨局處業務，非僅

涉環保事務，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14 條規

定地方政府應設立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並

由直轄市、縣（市）首長擔任召集人，以強

化地方政府參與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角

色。至於組織形式為任務編組或常設性組

織，尊重地方政府權責。

2. 明(113)年度基金分配中，氣候變遷調適韌

性建構僅占 6%，而此處則為地方政府能

力較為欠缺之處，建議應提升其預算投入

比率。

氣候變遷調適韌性建構項下編列主要工作

包括氣候變遷科研推動、輔導地方調適工作

執行、調適宣導、調適韌性設施規劃及建

置，此外，由原 03「減量及誘因制度推動」

移列獎補助經費 124,500 千元(未含撥補環

教基金)至 04「氣候調適韌性建構」，主要

係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因應氣候變遷減緩及

調適相關工作。

3. 人力培育與低碳生活推動上，淨零綠生活

已為 12 項關鍵戰略中個別獨立而出的戰

略，亦編有 600 多億的預算，建議不應再

用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之預算，應將此預算

挪至調適。

1. 依「淨零科技方案（2023-2026 年）（核

定本）」之經費規劃，係以平均每年約

150 億元規模基礎上，編列相關預算，

爰 112 至 115 年編列約 600 億元預算，

惟其中「淨零綠生活轉型技術示範及推

廣計畫」於 112 年編列科技預算僅占

2.09 億，主要用途為建立淨零綠生活基

礎工具及生活轉型減碳成效評估、生活

轉型技術推廣及示範、建置多元溝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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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共享平台等工作。

2. 本溫管基金預算用途係辦理綠色產品

及環保集點制度推廣等綠色消費策略

推動，其範疇主要與溫室氣體減緩宣導

與調適有關，藉由向民眾推廣綠色消費

傳達低碳生活理念，與前述科技預算用

途不同，爰預算仍有維持之必要，以利

業務推展。

張委員家瑜

113 年公務基金與空污基金撥補後，預算金

額成長至 5 億餘元，規模相較以往成長不

少，而 113 年各項計畫配置情形及各分支計

畫，亦重新規劃，惟簡報內容無顯示 113 年

新增或減少項目，建議補充。

謝謝委員提醒，113 年度用途分支計畫增減

比較說明總表補充如附錄 1。

胡委員則華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32 條及第 33 條，已明確

規定基金收入、支出及用途。建議按照條文

所定支出用途，列出 113 年規劃之計畫，其

金額、用途、占比等，以利本委員會審查基

金之用途是否符合母法規定。

謝謝委員提醒，補充如會議資料。

廖委員芳玲

簡報第 3 頁，111 年基金決算部分計畫分

項，如 01、04，執行率偏低（約 50-54%），

以致總體執行率的 69.5%，有無檢視主要影

響因素，並檢討後續如何提升。

查基金計畫 01 溫室氣體減緩策略規劃，執

行偏低，係因部分計畫採跨年度執行，第 2

期及第 3 期經費以 112 年經費撥付所致；04

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低碳永續家園推廣項

目，係用於補助地方政府之經費，110 年編

列預算時尚未爭取到公建計畫經費支應，於

111 年上半年方爭取到該經費挹注，故優先

支應公建計畫經費而影響基金預算執行

率，後續將整體檢視預算來源並加強執行。

報告案（二）「碳費徵收相關事宜規劃」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劉委員錦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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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碳費徵收相關事宜規劃」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碳費徵收是這次溫管法中非常重要的一

項，由於碳費目前徵收以歐盟為主，歐盟課

徵的碳費金額相當高，例如：奧地利為 35

歐元，未來逐年提高，臺灣的收費或許不會

這麼高，但是溫管基金可能是環保署最大的

基金，未來的收支會受到相當重視。以目前

規劃中，費率由費率審議委員會審定，但優

惠費率部分則由收支管理辦法來定，則可能

是溫管基金管理會的權責，這與環保署回收

基金運所有所不同，提供參考。

謝謝委員建議，本署刻正研議自主減量計畫

與優惠費率相關子法，將參酌委員建議，並

研析各基金運用制度，以完善相關配套制

度。

林委員能暉

1. 徵收對象目前以2.5萬噸 CO2e 排放為優

先，則所指為同一廠區（點源、面源）總

合成單一排放源？又台電公司為例，未來

的計算上為歸至單一對象？

2. 是否考量累進費率概念？若是，則上述意

見認定顯得重要。

3. 減碳同時可能降低（或增加）空污排放

（NOx/SOx），即 co-benefit，則兩方在

收費、補助等是否考量其中相關性與合理

性（例如新增防制設備補助等）

1. 謝謝委員建議，本署刻正積極研議碳費

徵收架構，並將於 112 年底提出碳費收

費辦法及碳費徵收對象等子法草案。

2. 碳費費率方案（如一般費率及優惠費

率）將由費率審議會綜合考量我國溫室

氣體減量現況、排放源類型、溫室氣體

排放種類、排放量規模、自主減量情形

及減量效果、國際碳定價及我國產業競

爭力等因素進行審議。

3. 未來將整體考量減碳與空污排放之關

聯，並評估收費、補助制度之合理性。

張委員四立

針對碳費徵收所規劃的多元誘因機制，見簡

報第 3 頁 6 項工作項目，宜關注各項工作之

基礎資料的完備程度及資料庫的關聯性，分

別訂定分階段及分年規劃目標，以利經費、

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運用及執行成效的追

蹤管理，同時確保各項誘因機制效果相輔相

成作整體的規劃考量。

感謝委員建議，將參酌委員意見，未來將整

體評估各項工作關聯性並規劃運用，以完善

制度規劃研擬。

張委員添晉

1. 碳費徵收及支用動見觀瞻，費基以碳排

為基礎，其支出更受關注，主要支用要

與減碳有直接相關，並注意資源（費用）

1. 感謝委員提醒，未來將整體評估基金支

用及使用效率，並撙節開支。

2. 碳費徵收將以經濟誘因促進我國產業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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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碳費徵收相關事宜規劃」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使用效率之評估。

2. 碳費徵收理論上將逐漸減少，未來可研

析徵收費用支出數量和年度 CO2減量之

路徑圖是否有關連性。

3. 建議對碳費徵收後之資金流、資訊流及

監督流加以規劃。

量，降低我國碳排放量，且碳費收入亦

會使用於我國碳排減量工作，未來將研

析碳費支用和 CO2減量路徑之關連性。

3. 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32 條及 33 條規

定，碳費收入將納入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基金來源之一，預計俟碳費徵收相關

規定確立後，修正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並精進碳費相關管

理作業。

陳委員鴻文

1. 碳費徵收採先大後小，分階段徵收，未

來在碳費收費辦法是否應規劃各排放源

明確的收費期程。

2. 業者提出自主減量計畫，須符合指定目

標才能適用優惠費率，然指定目標要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訂之，如果

指定目標訂得過於嚴苛，業者不一定能

符合。

1. 碳費係為達成國家減量目標，依排放量

徵收，目前規劃以年排放量達 2.5 萬公

噸二氧化碳當量的電力業及大型製造業

為初期徵收對象，後續將視實際推動情

形檢討我國溫室氣體減量成效，持續進

行滾動調整。

2. 謝謝委員提醒，本署已於 112 年 7 月 13

日及 9 月 18 日完成辦理「碳費指定目標

及自主減量計畫研商會」，並賡續與各公

會溝通及說明研商，將綜合考量各界意

見後訂定。

賴委員偉傑

1. 修法後條文中要求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

之費率審議會決定費率，請說明目前在

此審議會的籌設規劃。

2. 碳費徵收規劃簡報第 11 頁提出「推動時

程：下半年提出規劃構想與各界討論、

明年送交碳費審議會決定費率」，請提

出各項的具體時程規劃，以及起徵日

期。確定碳費收入，會編入 2025 年預算

收入？。

3. 碳費徵收規劃簡報第 4 頁，碳費研擬相

關子法。請說明各項子法擬定的具體時

程規劃。

1. 本署已於 112 年 10 月 31 日預告「碳費

費率審議會設置要點」草案，已於 12

月 1 日發布訂定。

2. 有關碳費徵收，目前規劃以年排放量達

2.5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電力業及大

型製造業為初期徵收對象，依據碳費徵

收對象的 113 年溫室氣體年排放量計算

其碳費，並於 114 年繳交，因此，碳費

收入及支用將納入 114 年度溫室氣體管

理基金預算規劃。

3. 目前預計於本年底提出碳費徵收相關

子法草案。

4. 謝謝委員建議，將參酌委員建議，綜合

考量碳費費率與相關配套措施規劃，以

完備我國碳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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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碳費徵收相關事宜規劃」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4. 不只是碳費起徵價，應該要同時提出完

整的費率和配套措施規劃。

5.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權責是討

論基金收入、支出與預算分配運作情

形。請說明關於未來的碳費收入，「碳

費費率審議會」與「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管理會」之間的競合、定位以及權責關

係。

5. 依本署現階段規劃碳費費率審議會將

專責碳費費率審議，而碳費收入將納入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基金來源之一，並

由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負責基金

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廖委員芳玲

1. 簡報第 11 頁，碳費徵收規劃圖示（流程

圖），碳費徵收對象提出自主減量計畫，

取得優惠費率，再送「費率審議會」，

是否表示大排放源個別提出的減量計畫

都必須送到審議會，經審查才能核定個

別排放源適用之優惠費率？抑或是「費

率審議會」統一訂出行業別適用之費率

（及優惠費率）再公告予各大排放源，

由業者參考評估減量成本，提報自主減

量計畫？（流程圖箭頭流向，建議釐清）

2. 另，可執行自願減量專案者，為「無需

繳交碳費之排放源」，因此，其取得的減

量額度並無從抵減碳費，而是透過交易

市場售予碳費徵收對象，才能抵減碳

費。（流程圖文字及說明，建議釐清）

1. 謝謝委員建議，本署刻正研議相關子法

制度，目前規劃由費率審議會審議一般

費率及優惠費率，並送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公告，而碳費徵收對象提出自主減量

計畫可達「指定目標」者，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通過者，即適用「優惠費率」。

2. 將參酌委員意見修正流程圖文字及說

明。



環境保護基金113年度用途分支計畫增減比較說明總表
單位:千元

113與112預算案比較
金額 主要增減說明

溫管基金 373,351 499,040 125,689
因應氣候變遷計畫 342,767 463,078 120,311

01淨零路徑策略執行 73,168 66,380 -6,788 

1.減列補助公私立大學辦理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研究計畫15,000千元(移列至04)
2.減列辦理推動淨零路徑規劃與政策治理之社會對話溝通及公眾參與2,680千元。
3.減列推動務實參與氣候公約，掌握巴黎協定全球協商進展，研訂與國際接軌因應策略，推
動對外環保技術合作事宜2,000千元。
4.增列辦理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審議發布，更新環境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統計，精進排放係
數及活動數據6,000千元
5.增列氣候變遷與人權指引編撰與知能建構5,000千元。

02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94,528 127,283 32,755

1.增列辦理產品強制性碳足跡標示管理制度工作計畫25,000千元。
2.增列辦理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認證及查驗管理推動工作12,000千元。
3.增列辦理產品碳足跡資訊揭露與發展雲端審查標示制度工作7,000千元。
4.增列建立焚化廠碳排基線資料及建立環保設施本土排放係數，研析廢棄物處理設施減碳策
略5,000千元。
5.減列辦理溫室氣體排放源自願減量計畫註冊及額度審查、推廣與經濟誘因制度衝擊評估等
工作14,250千元。
6.減列辦理碳費徵收制度建置與推動工作11,400千元。(移列至03)

03減量及誘因制度推動 25,683 63,170 37,487

1.增列辦理碳定價制度研析與碳 費 徵 收 制 度 推 動 工 作 20,000千元。
2.增列辦理溫室氣體排放源自願減量計畫註冊及額度審查、推廣與經濟誘因制度衝擊評估等
工作19,000千元。
3.減列參與氣候公約推動氣候變遷調適工作暨調適發展策略研析計畫6,000千元。(移列至04)
4.減列辦理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專案合作計畫4,060千元。(移列至04)
5.減列氣候變遷調適-重要病媒蚊變遷與推估計畫4,000千元(移列至04)

04氣候變遷調適韌性建

構
87,381 169,202 81,821

1.增列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因應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相關工作47,000千元。
2.增列參與氣候公約推動氣候變遷調適工作暨調適發展策略研析10,000千元。
3.增列推動因應氣候變遷執行及辦理推廣減碳活動10,000千元。
4.增列補助公私立大學辦理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研究計畫15,000千元(01移列至04)
5.增列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專案合作計畫5,000千元。(03移列至04)
6.增列氣候變遷調適示範設施推廣、-重要病媒蚊變遷與推估等9,000千元。(03移列至04)
7.增列捐助環境教育基金需9,452千元(05移列至04)。
8.減列辦理「建置金門低碳島第三期計畫」推動與檢討工作5,022千元。

05人力培育與低碳生活 62,007 37,043 -24,964 

1.增列推廣淨零綠生活與綠色消費及輔導綠色產品，減少環境衝擊及提升減碳效益5,486千
元。

2.增列辦理第2屆2050淨零城市展參展1,000千元。
3.增列辦理綠色生活、綠色產品、環保集點制度推廣、企業環保獎及環境永續發展目標宣導
與推廣成效行銷等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962千元。
4.減列辦理產品碳足跡資訊揭露與發展雲端審查標示制度工作8,000千元。
5.減列辦理環保集點平臺系統維運功能4,000千元。
6.減列補助環境教育基金18,668千元(移列至04)。
7.減列獎勵國內團體發展低碳產品1,200千元。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4,502 30,082 5,580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6,082 5,880 -202 

基金別 112預 113預案

第 1 頁



環境部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

112年度第2次會議 議程

時間：112年12月25日（星期一）下午2時00分

地點：環境部後棟101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56號）

議程：

14：00~14：05 主席致詞

14：05～14：25 說明上次會議意見辦理情形

14：30～15：45 討論事項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3年預算編列及112年執

行績效

報告事項

碳費徵收推動進度

15：45～15：55 主席指（裁）示

15：55～16：00 散會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13年預算編列

＆112年執行績效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
112年12月25日



簡報大綱

1 氣候變遷署成立

2 

3 

4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來源與用途

113年溫室氣體管理基金預算編列審查情形

112年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執行績效說明

5 附錄



署長

署本部

淨零推動組 調適韌性組
• 氣候變遷調適
• 因地制宜調適
• 調適能力建構
• 低碳永續家園
• 韌性設施推廣
• 碳捕捉封存

• 施政計畫與方案
• 行動綱領
• 長期減量目標與

階段管制
• 排放清冊與國家

報告
• 資訊應用維護

排放管理組
• 排放盤查登錄
• 查驗分級
• 增量抵換
• 排放效能標準
• 碳足跡
• 環境部門

減量交易組
• 自願減量專案
• 優惠費率自主

減量計畫
• 抵換交易平台
• 排放交易制度
• 國際合作減量

副署長 副署長

碳費推動組
• 碳費徵收、費率
• 碳費通知、收費、

追捕繳
• 基金獎補助
• 基金收支、保管、

運用

秘書室

人事室

政風室

主計室

主任秘書

國際事務組
• 2050淨零排放
• 十二項關鍵策

略管考
• 永續會氣候變

遷與淨零轉型

專案小組
• 國際合作

112.4.22 112.8.22

環管處 氣候署籌備處 氣候署

1 氣候變遷署112.8.22成立

3



溫管基金主要來源

➢依104年立法院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附帶決議第 2 

項規定，空氣污染防制基金一定比例之撥款，列為溫管基金其
他收入之來源，並於10年後（114年）停止撥款。

104年6月15日「溫管法」附帶決議（節錄）

一. 本法施行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依循本法相關規定辦理，排除空氣

污染防制法之管制；並應於10年後廢止「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

、氫氟碳化物、六氟化硫及全氟化碳等溫室氣體為空氣污染物（中華

民國101年5月9日訂定）」公告。

二. 空氣污染防制基金一定比例之撥款，列為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其他收入

之來源，並於前項公告廢止後停止撥款。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來源（1/2）

4

2



第32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第25條與前條之代金及第28條之碳費。
二、第25條及第36條之手續費。
三、第35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四、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五、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六、其他之收入。

➢112年2月15日「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為「氣候變
遷因應法」。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來源（2/2）

5

2



一、排放源檢查事項。
二、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三、補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四、補助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五、辦理前三款以外之輔導、補助、獎勵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
量技術。
六、資訊平台帳戶建立、免費核配、拍賣、配售、移轉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七、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八、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九、推動碳足跡管理機制相關事項。
十、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及宣導事項。
十一、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十二、協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公正轉型相關工作事項。
十三、其他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研究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用途如下(第33條)

2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用途

前項基金用途之實際支用情形，中央主管機關應每二年提出執行成果檢討報告並對外公開。
6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

召集人
施文真次長

吳
明
蕙
（
國
發
會
經
發
處
）

蔡
玲
儀
（
氣
候
變
遷
署
）

張
家
瑜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胡
則
華
（
金
管
會
）

王
素
英
（
財
政
部
國
庫
署
）

廖
芳
玲
（
經
濟
部
能
源
署
）

陳
惠
琳
（
循
環
台
灣
基
金
會
）

葉
國
樑
（
台
灣
環
境
保
護
聯
盟)

陳
鴻
文
（
全
國
工
業
總
會)

賴
偉
傑
（
綠
色
公
民
行
動
聯
盟
）

執行秘書：蔡玲儀署長
副執行秘書：黃偉鳴副署長

本屆委員任期自111年6月1日起至 113年5月31日止

機關指派代表（6名） 專家學者（10名） 民間團體代表（4名）

依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辦法，本管理會任務：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議

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

闕
蓓
德
（
臺
灣
大
學
）

林
耀
東
（
中
興
大
學
）

張
添
晉
（
台
北
科
技
大
學
）

蔡
俊
鴻
（
成
功
大
學
）

郭
玲
惠
（
臺
北
大
學
）

廖
惠
珠
（
淡
江
大
學
）

張
四
立
（
臺
北
大
學
）

范
建
得
（
清
華
大
學
）

劉
錦
龍
（
中
央
大
學
）

林
能
暉
（
中
央
大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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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現況

➢111年度空氣污染防制基金因執行空氣污染相關改善措施，以致

連年預算短絀，不予撥付應撥付溫管基金2億元。

➢112年度空污基金原預算規劃撥付3億8,387萬7千元，該基金已

視112年度之餘裕，酌予撥付3,000萬元。截至112年11月30日

止，溫管基金存款餘額2億0,303萬3,604元。

➢113年度行政院同意由公務預算撥補3億1千萬元至溫管基金執行

；空污基金113年度同意撥付2億元，共計5億1千萬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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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溫室氣體管理基金預算

分支計畫 萬元 ％

01 淨零路徑策略執行 6,638.0 13.30 

02 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12,728.3 25.51 

03 減量及誘因制度推動 6,317.0 12.66 

04 氣候變遷調適韌性建構 16,920.2 33.91 

05 人力培育與低碳生活推動 3,704.3 7.42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3,008.2 6.03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588.0 1.18 

合計 49,904.0 100

9

01 淨零路徑策

略執行, 

6,638.00, 
13.30%

02 溫室氣體

排放管理 , 

12,728.30, 
25.51%

03 減量及誘

因制度推動, 

6,317.00, 
12.66%

04 氣候變遷

調適韌性建構, 

16,920.20, 
33.91%

05 人力培育

與低碳生活推

動, 3,704.30, 

7.42%

一般行政管理計

畫, 3,008.20, 

6.03%

一般建築及設

備計畫, 

588.00, 
1.18%

單位：萬元

3



113年度溫室氣體管理基金預算

用途 可支用預算數 立法院分組審查

因應氣候變遷計畫 4億7,362萬6千元

01-淨零路徑策略執行
（旅運費1,620千元、印刷裝訂10千元、 專業服務費62,500千元、用品消耗50千元、無形資產2,200千元）

6,638萬元
專業服務費：
刪減50萬元

02-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旅運費1,030千元、印刷裝訂3千元、 專業服務費117,850千元、用品消耗30千元、無形資產7,170千元、

獎勵低碳產品1,200千元）

1億2,728萬3千元

03-減量及誘因制度推動
（旅運費260千元、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7,000千元、行銷推廣費3,000千元、印刷裝訂20千元、 專業服
務費44,350千元、用品消耗40千元、無形資產5,000千元、獎勵溫室氣體減量3,500千元）

6,317萬元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凍結50萬元
專業服務費：
凍結100萬元

04-氣候變遷調適韌性建構（補助）
（旅運費680千元、印刷裝訂20千元、專業服務費34,500千元、用品消耗50千元、補助地方政府107,000
千元、公私立大學15,000千元、補(捐)助2,500千元、撥付環教基金9,452千元）

1億6,920萬千元
捐助、補助與獎助：
凍結300萬元

05-人力培育與低碳生活推動（環境部綜合規劃司、國家環境研究院環教認證中心）
（郵電費3,000千元、國外旅運費532千元、辦理綠色產品及環保集點制度推廣、環境永續發展目標宣導

與推廣（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4,794千元、行銷推廣費800千元）、專業服務費17,937千元、無形資
產3,480千元、捐助環保集點活動6,500千元）

3,704萬3千元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凍結50萬元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3,008萬2千元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588萬元

總計 4億9,904萬元 4億9,854萬元

基金來源：5億1,157萬5千元 基金用途： 4億9,904萬元 剩餘：200萬6千元

3

112年10月30日立法院第10屆第8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8次全體委員會審查，待朝野協商 10



5.91%

21.44%

9.16%

3.86%

6.81%
6.71%

3.63%
4.64%

37.83%

113年度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用途3

第33條基金用途 預算數/千元 佔比

一、排放源檢查事項 29,500 5.91%

二、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

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107,000 21.44%

五、辦理前三款以外之輔導、補助、獎勵

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研究及開發

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45,700 9.16%

七、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

僱經費
19,278 3.86%

八、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

項
34,000 6.81%

九、推動碳足跡管理機制相關事項 33,500 6.71%

十、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及宣

導事項
18,094 3.63%

十一、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

務
23,172 4.64%

十三、其他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研究及溫室

氣體減量事項
188,796 37.83%

499,040 100.00%

11



4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用途執行情形

• 基金用途執行情形截至112年11月30日止，刻正盤點基金估列應付等事
宜，執行率以決算書為主。

•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主要係112年執行前2年保留數。

預算科目
預算數（元）

(A)
實際數（元）

(B)
分配數（元）

(C)
執行率
D=B/C

因應氣候變遷計畫 342,767,000 112,001,027 136,625,000 81.98%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4,502,000 19,576,543 20,736,000 94.41%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6,082,000 10,380,000 6,000,000 173%

小計 373,351,000 141,957,570 163,361,000 86.90%

112年執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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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推動2050淨零路徑

行政院永續會
第55次工作會議

111
12/12

行政院核定
「淨零排放路徑112

-115綱要計畫」

112
1/31

行政院核定
12項關鍵戰略

行動計畫

112
4/21

「淨零轉型之階段目標
及關鍵戰略」記者會
公布2030年目標

111
12/28

行政院永續會
第35次委員會

112
8/15

報告「臺灣 2050 淨零轉型之十二項關鍵戰略(7-12)」 說明「淨零12項關鍵戰略進度報告」

4

13

「2050淨零轉型12項關鍵
戰略行動計畫」跨部會推
動中，未來持續辦理對外
溝通會議，蒐集各界意
見，精進各項減量作為，
並滾動式檢討各項行動計
畫執行成效

112年執行績效



•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 全球第18個將淨零排放目標入法的國家

氣候變遷因應法公布施行

110.1~8

草案研商

110.10.21

草案預告

110.11
產業
座談會

110.12

~111.1
草案
研商會

111.2

提送
行政院

111.4.21

行政院
院會
通過

111.5

立法院委員
會初審通過

111.12

~112.1
立法院
黨團協商

112.1
立法院
二、三讀
通過

112.2.15

總統令
公布

• 1/8與部會研商

• 4/1部會研討權責分工

• 11/3、10、15、
24共四場產業

座談會

• 12/20、22、23

溫管法修正草
案研商會

• 1/20、 2/5與民間

團體產業代表座談

• 7/2碳定價規劃與

產業代表座談

• 8/3因應 CBAM策

略與相關部會研討

• 111/1/10 溫 管 法
修正草案部會、
地方政府研商會

• 12/9、 16、 22、
1/4、1/5共5場

淨零目標入法 增加氣候調適

強化減量工具

提升氣候治理

徵收碳費機制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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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0.05
發布《溫室氣體認證機構
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 9月

氣候法子法訂修作業進度

發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登錄及查驗管理辦法》

112.09.14

112.10.12
發布《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

• 鼓勵事業或各級政府及早自願減量，申請審核減量額度

發布《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管理辦法》

• 為降低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排放溫室氣體對氣候變遷
造成之衝擊，規定進行增量抵換

《溫室氣體減量額度交易拍賣及移轉管理
辦法 (12/15預告)》

《碳費收費對象》
《碳費收費辦法》
《碳費收費對象指定減量目標》
《碳費自主減量計畫審核辦法》

（以上名稱暫訂）

12月

113年

邁入碳排有價

《碳費費率》

10月

公告《事業應盤查登錄及查驗
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
源》

112.05.31

5月

《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細則》即將發布

4
112年執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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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行動綱領第一版行政院於106年核定，今年氣候法修正發布後，依第9條規定，
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
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檢討，第二版行動綱領報經行政院核定。

112.1

啟動修正

112.4

部會

研商會議

112.1~3

部會研提修正

112.5

依會議修正

函請部會確認

112.6

1.函送行政院

2.提永續會工作小組

報告，後送永續會

112.8

提永續會報告

修正後通過

112.9.15

永續會函送會

議紀錄

112.10.2

依會議紀錄修正

後，再送行政院

七大領域
氣候變遷調適

六大部門
溫室氣體減量

2050淨零排放納入願景目標

八大政策
配套工具

112.11.3

行政院

核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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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
112年8月發布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2023年版)

112.2

函請各部門

提送溫室氣

體排放統計

112.2~5

各部門溫室

氣體排放統

計與彙整

112.5.17

部門

研商會議

112.5.31

部門清冊報告

提送與確認

112.6.31

清冊

報告確認

112.7.12

行政院召開清

冊研商會

112.8.25

清冊發布

並發布新聞

額外預測2022年
溫室氣體排放將
呈現下降趨勢

依現行施行細則

規定期程

(12月31日)

提前完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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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地方政府推動溫室氣體減量

111.5

召開撰擬

研商會議

111.8

地方政府

陸續提交

111.9

部門行動方案

行政院核定

111.9

會商部會

提出意見

111.12

函請

地方修正

112.2

地方政府

提交

112.6

核定

地方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112.6審核核定

112.10於北、中、南、東區

辦理4場次分區交流會

4

18

112年執行績效

◼ 說明氣候法之地方權責、自治
條例牴觸事項、淨零轉型關鍵
戰略需地方政府配合事項、需
中央協助事項

◼ 7個部會、22個縣市均派員與
會，計259人次參加

輔導設立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設立

◼ 依氣候法第14條，地方政府應設立
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

◼ 函請地方政府9月底前設立推動會
◼ 迄今共20個地方政府推動會設置要

點送本部完成備查（僅臺北市及連
江縣尚待補正）



逐步完備減量工具

徵
收
碳
費

減
量
目
標

部
門
方
案

盤
查
查
驗

增
量
抵
換

自
願
減
量

效
能
標
準

基
金
支
用

排放量管理
減量基礎

降低
增量衝擊

核發額度
提供誘因

六大部門行動方案
地方執行方案

2050淨零排放
階段目標及關鍵戰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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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溫室氣體盤查及查驗工作

公告《事業應盤查登錄及查驗
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
源》

112.10.05

發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登錄及查驗管理辦法》

112.09.14

發布《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
查驗機構管理辦法》

112.05.31

• 盤查登錄與查驗

➢ 每年4月30日前完成盤查

➢ 每年10月31日前完成查驗

• 規範排放量計算方式

• 盤查報告書內容

• 保密規定

• 應遵行之查驗規定

• 違反本辦法依法裁罰之違規態
樣

• 訂定認證機構資格及認證
管理、導入多元專業擴大
查驗參與

• 強化查驗人員資格及訓練
規範、查驗作業應遵循事
項

• 訂定許可查驗項目

已有14家查驗機構

149位查驗人員

列管對象 盤查登錄 查驗管理

4
112年執行績效

20



輔導企業建構溫室氣體盤查能力

輔導說明會
✓ 氣候署辦理北中南3場次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輔

導說明會」

✓ 國環院辦理20場次訓練

班

減碳專線

✓ 設立減碳專線及電子信箱，

並由專人解答

盤查輔導

工作

輔導

說明會

盤查指引減碳專線

試算工具

試算工具

✓ 於「事業溫室氣體排放

量資訊平台」設有試算

工具，提供排放量簡易

試算

盤查指引

✓ 編撰溫室氣體排放量盤

查作業指引，協助企業

執行盤查

4
112年執行績效

21



提高事業自願減量誘因

可計量之

具適用之

其他
原則

✓ 基線情境明確

✓ 專案邊界明確

外加性 additionality

法規外加性

投資外加性

障礙分析

普遍性

✓保守性

✓永久性

實質減
量成效

減量
方法

✓避免產生危害

✓避免重複計算

112.10.12

訂定【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
112.10.12  訂定【溫室氣體排
放量增量抵換管理辦法】

延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行為
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處理原則」，
為使全國增量抵換作法具一致性，訂定
「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管理辦法」

新增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達一定規模者，應依溫室氣體增量之一定比率進行抵換之規定；

同時修正抵換專案機制為自願減量專案，作為前述徵收碳費及增量抵換之配套措施，
提高納管事業之減量成本有效性，並提高事業自願減量誘因。

自願減量市場規劃

依據氣候法第 36 條授權，國內減量
額度之交易，由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
中央金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機關(構)辦理。

4
112年執行績效

22



碳費徵收專款專用

徵收費率

• 112.12.1發布「碳費費率審
議會設置要點」

• 明年第一季提送費率審議會
討論後，由本部核定公告
（含一般及優惠費率）

)抵減機制

碳費徵收對象得以減量額度
扣除繳費排放量。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
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
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
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www.1ppt.com/word/              Excel教
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
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
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徵收對象

為達成國家減量目標，依排放量徵
收：
年排放量2.5萬噸CO2e以上之電力及
製造業

專款專用
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
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

自主減量計畫+優惠費率
提出自主減量計畫能實質減量
達指定目標者，核定優惠費率。

經檢核未達標者需追補繳。

113年起
排碳有
價

112年底提出子法草案

• 碳費收費辦法

• 碳費指定減量目標

• 自主減量計畫審核辦法

• 碳費費率審議會設置要點
(行政規則)

4
112年執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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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2019、2020及2021年調適成果報告
公布於「同舟共濟-臺灣氣候變遷調適平台」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年)112.10.4行政院核定

項目與經費
126項工作項目(78項延續性，48項新增)
預計投入總經費4,116億元

目標
• 提升維生基礎設施韌性
• 確保水資源供需平衡與效能
• 確保國土安全、強化整合管理
• 防範海岸災害、確保永續海洋資源
• 提升能源供給及產業之調適能力
• 確保農業生產及維護生物多樣性
• 強化醫療衛生及防疫系統、提升健
康風險管理

•設定國家氣候調適應用情境
•規劃建立溝通整合平台
•中央與地方共同合作
•強化科學研究量能

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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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環境永續發展
• 召開4次綠色環境工作圈工作會議-針對永續發展目

標6、12、13、14、15等工作分組所涉之指標針對
落後指標原因提出具體因應對策進行檢討，強化指
標之國際接軌。

• 參與亞太永續展，推展本部淨零綠生活、低碳永續
家園等政策及成果。

• 製作「推動中央及地方政府永續淨零成果」宣導影
片。

• 辦理本部永續發展自願檢視報告發表及環境永續論
壇。

25

綜合規劃司4 112年執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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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籤

26

• 通過75件碳足跡標籤、19件減量標籤、2件基線

申請及展延案；137件變更及異動申請案；有效

碳足跡標籤產品達469件、減量標籤產品56件。

• 完成制定或修訂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共11項，有

效數達172件；碳足跡排放係數之建置與更新48

項，累積達1111項。

• 受理廠商申請關鍵性審查6件。

• 辦理3場次碳足跡標籤申請說明會、2場次碳足跡

盤查案例操作教育訓練，共計156人參與受訓；

並辦理5場次國中小碳足跡標籤宣導活動。

第5屆國家企業環保獎

• 本屆共128家企業報名參選、119家企業通

過初選，73家企業獲獎，均為歷年企業家

數最多。

• 辦理觀摩研討會，邀請3家績效優良企業分

享經驗，共有138位企業代表參與，滿意度

達96%。

• 相關媒體報導87則，充分達到本獎項與獲

獎企業媒體揭露效果。

綜合規劃司4 112年執行績效



推廣環保集點 推動綠色旅遊

環保集點會員成長

持續擴大環保集點參與層面

⚫ 合作通路：
─ 新增燦坤、美廉社、里仁為環

保集點特約合作通路
─ 共約1.4萬門市提供集兌點服務

中央機關及所屬機
關以團體旅遊方式
參與本部核定之綠

色旅遊行程

已有35個機關計3,227人

與國立海洋科技
博物館合作，鼓
勵青年朋友參與
綠色旅遊行程

共1萬1,163人申請參
加，1萬500人符合青
年資格，並完成綠色
旅遊行程

截至112年12月13日已有約94.8
萬名民眾加入環保集點會員，年
度會員數增加約7.5萬名(111年
底為87.3萬)

綜合規劃司4 112年執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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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收費推動進度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
112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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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0.05
發布《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

• 修訂認證機構資格及新增認證管理、導入多元專業擴大查
驗參與

• 強化查驗人員資格及訓練規範、修訂查驗作業應遵循事項
• 調整許可查驗項目

9月

氣候變遷因應法子法訂修進度

發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登錄及查驗管理辦法》

• 盤查登錄與查驗時程分開
• 規範排放量計算方式
• 盤查報告書內容及新增保密規定
• 應遵行之查驗規定

112.09.14

112.10.12
發布《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

• 鼓勵事業或各級政府及早自願減量，申請審核減量額度

發布《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管理辦法》

• 為降低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排放溫室氣體對氣候變遷
造成之衝擊，規定進行增量抵換

《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細則, 預告中》
《溫室氣體減量額度交易管理辦法, 預告中》
《碳費收費辦法》（含收費對象）
《碳費收費對象指定減量目標》
《碳費自主減量計畫審核辦法》

（以上名稱暫訂）

12月

113

邁入碳排有價

《碳費費率》

10月

公告《事業應盤查登錄及查驗溫
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112.05.31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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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得分階段對下列排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
碳費。

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檢具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扣除前項第一款之排放量。

第一項碳費之徵收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費率審議會依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現況、排放源類型、溫室氣體排放
種類、排放量規模、自主減量情形及減量效果及其他相關因素審議，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 並定期檢討之。

第一項碳費之徵收對象、計算方式、徵收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追繳、補繳、收費之排
放量計算方法、免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碳費相關授權母法

碳費徵收對象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以減量額度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

前項適用對象、應檢具文件、減量額度扣減比率、上限、審查程序、廢止、補足額度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

2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28條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30條

1

4

2

3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29條

碳費徵收對象因轉換低碳燃料、採行負排放技術、提升能源效率、使用再生能源或製程改善等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目標者，得提出自主減量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優惠費率。

前項指定目標，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優惠費率、申請核定對象、資格、應檢具文件、自主減量計畫內容、審查程序、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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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收費對象及收費辦法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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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國家清冊2021年全國排放量為297.007百萬噸CO2e。
註2：列管製造業用電之間接排放量為54.36 百萬噸CO2e，占電力及

燃氣供應業總排放量比例為24.38%。
註3：假設2022年之電廠自用及線損與2021年相同。

應盤查登錄納管對象直接總排放量約 223 MtCO2e

111年應盤查登錄對象排放量分析

★ 碳費收費對象：屬「事業應盤查登錄及查驗溫室氣
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且全廠(場)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合
計值達2.5萬公噸CO2e之電力業及製造業。

應盤查登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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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申報

及繳納

碳費收費

對象

碳費計算

及排放量

扣減

碳費查核

及追補繳

溢繳處理及

差額分期
關廠、解散

停徵

資料保存

期限

減量額度

抵扣

申報繳納
期限展延

授權委託
審查

碳費收費辦法組成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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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減量及優惠費率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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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自主減量計畫

• 轉換低碳燃料

• 採行負排放技術

• 提升能源效率

• 使用再生能源

• 製程改善

不提自主減量計畫

優惠費率

一般費率

期中及期末檢核，
未依計畫執行須追繳

中央主管機關係基於排放者責任及公平原則，並落實排放溫室氣體的外部成本內部化之精神，向納管之溫室氣

體排放源收取碳費。

中央主管機關針對自主減量計畫及優惠費率之訂定，應參考已有推動實例的國際立法案例或政策，設計協商與

審核機制，納入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之參與，並參酌「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i)等國際倡議。

立法說明欄

達成指定
目標

碳費+自主減量計畫 加大加速實質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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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目標設計：技術為本及考量製程及行業別差異

O1 O2 O3 O4

低碳燃料轉換

• 煤、重油等轉
為低碳燃料

• 混燒生質燃料
或SRF等

能源效率提升

• 節約電力
• 設備能效提升

擴大再生能源使用

提高再生能源使
用比例

製程優化改善

透過製程最佳化調
整及改善降低製程
排放

參考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

絕對收縮法

以SBTi模版工具計算「行業別」指定目標

• 相對於基準年，於目標年總排放量減少達指定比例
• 適用對象：經濟活動與排碳關係穩定者

部門減碳法
• 相對於基準年，於目標年產品單位碳排放強度達指定標竿值
• 適用對象：經濟活動仍有成長空間者，且產品同質性高之行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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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審議評估及基金用途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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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費率審議會

設置要點於112年12月1日發布，規劃於113年1月啟動委員遴聘作業

委員會組成 19-23人

• 召集人：環境部次長

• 副召集人：氣候變遷署署長

• 執行秘書：部長指定１名氣候變遷署人員

• 政府機關以外之代表不得少於2/3

• 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1/3

• 任期為2年（期滿得續聘）

• 開會頻率：每年至少1次

召集人1人

執行秘書1人*

專家學者

次長兼任

副召集人1人

氣候署署長兼任

民間團體
代表

政府機關
代表

氣候署人員兼任

*非審議會委員

1) 碳費費率訂定及調整之審議。

2) 碳費優惠費率訂定及調整之審議。

3) 其他有關碳費費率之評估、檢討、研究及諮詢等事項。

審議會會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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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收費衝擊評估分析

• 參考聯合國碳稅技術指引、世界銀行碳稅技術指引、以及相關國際研究文獻及制
度評估案例，後續碳費方案將依受不同影響層次進行「潛在衝擊事前評估」（ex-
ante analysis）：

受規範排放源
估算在不同費率方

案下、受管制排放

源的應繳納費用。

01
受影響產業

分析受影響產業在不

同方案下、對於「生

產成本」與「經營利

潤」的衝擊影響

02
總體經濟

推估不同碳費方案實施

之後，在總體經濟層次

上所產生的直接、間接、

及誘發影響效果

03

指標：應繳納費用 指標：總繳納費用、生
產成本增加率、經營利
潤減損率

指標：經濟產值、GDP、
工作需求（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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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來源及用途

一、排放源檢查事項。

二、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三、補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四、補助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五、辦理前三款以外之輔導、補助、獎勵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六、資訊平台帳戶建立、免費核配、拍賣、配售、移轉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七、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八、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九、推動碳足跡管理機制相關事項。

十、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及宣導事項。

十一、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十二、協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公正轉型相關工作事項。

十三、其他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研究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來源：碳費、代金、拍賣或配售所得…

➢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用途如下(第33條)

(第3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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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子法外界研商溝通
7月 11月 12月 113年1月

碳費
費率

收費
辦法

產業界

專家學者 ⚫邀集溫管基金管理會委員徵詢意見

⚫「能源效率提升」及「再生能源使用」審核原則將持續溝通

⚫允許就指定目標下，優於個別減量措施，可取得增量抵換減量效益

112.7月~ 12月與各界溝通

⚫石化、人纖、造紙、絲綢印染、水泥、鋼鐵、半導體、
電子業、食品業

經濟部

近期邀集NGO持續溝通

《碳費收費辦法》（含收費對象）

《碳費收費對象指定減量目標》

《碳費自主減量計畫審核辦法》

9月

指定目標
自主減量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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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Thank you


